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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5_A4_96_E6_c36_326094.htm 汇发[2003]44号 国家

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

、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 为规范外资参股基金管

理公司外汇管理，现就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有关外汇管理

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包括

境外股东受让、认购境内基金管理公司股权而变更的基金管

理公司，或者境外股东与境内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的基金管理

公司。 二、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在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其开业的批复文件之前

，不得开立外汇账户。 （一）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同意其开业

的境内股东与境外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可持

以下文件和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在境内外汇指定银行开

立外汇资本金账户： 1、开户书面申请； 2、合资协议（或合

同）； 3、中国证监会同意其开业的批复文件； 4、外经贸部

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5、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颁发的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6、外汇局要求提供的其他

文件和材料。 （二）境外股东认购境内已设立的基金管理公

司股权而变更的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可持认购股份协议

书、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文件、外经贸部门批准证书等，向所

在地外汇局申请在境内外汇指定银行开立外汇资本金账户。 

三、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境外股东资本金流入的验资程序

按照《财政部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商投资企业

验资工作及健全外资外汇登记制度的通知》（财会［2002



］1017号）执行。 四、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外汇资本金账

户的收入范围为：境外股东汇入的出资资金；支出范围为：

经常项下的对外支付和经外汇局核准的其他外汇支出。 五、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如需将外汇资本金账户资金结汇，应

持以下文件和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局提出申请，凭外汇局核准

件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结汇手续： （一）结汇书面申请； （

二）结汇资金用途凭证或说明； （三）公司当期外汇资本金

账户银行对账单； （四）外汇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六、

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如需支付外方股东利润，应持以下文

件和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局提出申请，凭外汇局核准件到外汇

指定银行办理购、付汇手续： （一）购、付汇书面申请； （

二）完税证明及税务申报单； （三）经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公

司利润发生年度利润及利润分配情况的审计报告； （四）公

司董事会关于利润分配决议； （五）公司当期外汇资本金账

户银行对账单； （六）外汇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在每个

会计年度结束后4个月内，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如未将该年

度应付外方股东利润购汇汇出的，应向所在地外汇局备案。

外汇局的备案文件将作为今后外方股东利润购、付汇必备申

请材料。 七、境外股东受让境内基金管理公司股权而变更的

基金管理公司，应在取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文件后5个工作

日内，到所在地外汇局备案。转让方为境内机构的，应在取

得受让方外汇资金后5个工作日内，持书面申请、转让协议、

中国证监会批准文件、外经贸部门批准证书等向所在地外汇

局申请办理结汇手续。 八、经中国证监会、外经贸部门批准

同意其股份转让的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应在自取得外经

贸部门批准文件5个工作日内到所在地外汇局备案。其中境外



股东向境内机构转让股份的，受让方如需向境外投资人支付

转让款项，应持以下文件和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购、

付汇核准： （一）购、付汇书面申请； （二）转股协议； （

三）中国证监会、外经贸部门同意转股的批复文件； （四）

受让方当期所有外汇账户银行对账单； （五）外方若有转股

收益，受让方应出具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完税凭证； （六）

外汇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九、经中国证监会、外经贸部

门批准外方股东减（撤）资的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应持

以下文件和材料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购、付汇核准： （一）

购汇书面申请；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外方股东减（撤）资

决议； （三）中国证监会、外经贸部门同意减（撤）资的批

复文件； （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最近一期验资报告

及审计报告； （五）公司外汇资本金账户银行对账单； （六

）外方若有减（撤）资收益，应出具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完

税凭证； （七）外汇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十、外资参股

基金管理公司除从事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业务外，未经国家外

汇管理局批准，不得从事对外融资、对外担保等资本项下外

汇业务。 十一、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局有权对外资参股

基金管理公司外汇资本金账户以及结汇、购付汇情况进行现

场检查。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应积极配合有关检查工作，

不得提供虚假材料。 十二、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违反本通

知及其他外汇管理规定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局可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及其他外汇管理规定对

其进行处罚。 十三、本通知自2003年5月1日起施行。本通知

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解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